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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刮 痧 除 顽 癣
理疗免费 银屑病免费

皮肤病易诊难治，反反复复，让患者苦不
堪言，主要原因是长期使用激素、西药、免疫
抑制剂，让皮肤病反复加重，甚至产生更多如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脱发、无菌性股骨头坏
死、肝肾功能和血常规不正常等副作用。

根据中医全息经络刮痧，不打针、不吃
药、不用激素、不刺激肠胃、调节脏腑、疏通经

络，打开毒素排泄渠道，以出痧形式排除体内
毒素，清除体内风、寒、湿、邪，轻松告别皮肤
顽疾，不再受顽癣折磨，还原你靓丽健康肌
肤。银屑病、皮炎、湿疹、鱼鳞病、白癜风、淀
粉样变病、手足癣、体股癣、青春痘、痤疮、雀
斑、黄褐斑、色斑、增生性凹陷性疤痕等各类
皮肤顽疾均可免费试用，不花冤枉钱。

记者注意到，因普及程度较高，青岛此
前曾出现“暴走团”与机动车的路权之争。
面对纠纷，青岛交警的处置措施则以协调为
主。

今年 6 月，青岛当地媒体报道称，青岛
市内两个以中老年为主的“暴走团”，每天早
晨 6 点后在街道暴走健身，此外，其行走路
线是位于马路中间的超车道。画面中，团队
里有人高举着旗帜，昂首向前迈步。一些车

辆只能跟在暴走团的后面缓行，并随时准备
避让。这些“暴走团”总人数近 30 人，一些
大爷大妈掉队后，为了追上队伍，会不顾红
绿灯一直向前，“不看来往车辆，造成交通安
全隐患”。

青岛“暴走老人”同样引发社会关注。
今年 6 月 18 日，青岛市李沧区交警部门协
调后，将“暴走团”引入附近学校进行锻
炼，从而避免其与机动车抢道。

交警协调“暴走老人”入校锻炼

青岛交警称为“暴走团”让路合法
青岛部分路段实施机动车限行，保障锻炼市民安全；警方称于法有据

一 度 引 发 关 注 的“ 暴 走
团”成员与机动车的路权之
争，再一次走进舆论中心。

8 月 24 日起，青岛市交警
部门在市区四个路口安装禁
令标志牌，限定车辆在每晚 6
点半至9点之间禁止通行。青
岛交警市南大队胶州湾隧道
中队中队长纪尚松称，禁行是
为保证晚间在上述路段活动
的“暴走团”成员安全。

青岛交警为“暴走团”禁
行的做法，引发舆论质疑。部
分法律界人士指其涉嫌滥用
职权。据《新京报》报道，青岛
市公安局市南交警大队回应
称，经过实地考察，禁行路段
夜间车辆较少，但人流量较
大，是附近居民晚间的集中活
动区域，因此出台禁行措施是

“群众需要”。在此期间，机动
车司机可通过绕行的方式，避
开禁行路段。

▶8月25日，青岛。八大峡广
场周边部分路段为保障“暴走团”
健身居民安全，在夜间实施机动车
限行。

统一队服、统一步调，成群结
队穿行在城市街道，主要成员为中
老年人。近年来，“暴走团”在国内
大中城市持续走热，成为一种常见
的集体活动形式。与之相对的是，

“暴走团”占用机动车道，甚至破坏
交通秩序的案例，也时常见诸报
端。

近日，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发布消息称，8月24日起，交警部
门在市区巫峡路刘家峡路路口、西陵
峡路刘家峡路路口、瞿塘峡路巫峡路
路口、西陵峡路西陵峡三路路口安装
禁令标志牌，限制车辆每晚 6 时 30
分到 9 时之间，禁止在上述路段通
行。

记者检索发现，上述四个路口共
同组成八大峡广场内环形道路，且与
西陵峡路部分路段重合，禁行路段总
长度为150米。

关于封路禁行原因，青岛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在其官方微博中称，是

“对八大峡广场过千人的居民夜间锻
炼安全问题进行规划”，青岛交警市
南大队胶州湾隧道中队的中队长纪
尚松进一步解释为，“给休闲健身的
市民创造一个安全、祥和的交通环
境”。

纪尚松口中的“休闲健身的市
民”，即为青岛八大峡广场附近的“暴
走团”成员。记者从青岛市交警支队
市南大队获悉，“暴走”是八大峡广场
附近居民的主要锻炼形式，目前其周
边共有“暴走团”6个，活跃成员超千
人。

青岛市民张峰（化名）告诉记
者，自己的工作地点位于八大峡
广场附近，到夜间时，广场周围常
有“暴走团”活动，其中大量为老
人或者儿童，时常占据车道，当驾
车行至这一片区域时，往往需要
加倍小心。

活动成员超千人
交通为“暴走团”让路 关于出台禁行措施的原因，青岛交警

称，今年 8 月 3 日，纪尚松在走访八大峡街
道三门峡社区时了解到，目前社区内的八
大峡文化健身广场，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
主要活动场所。“广场上有‘暴走团’6个，有
幼儿轮滑训练班 4 个，有广场舞团体 5 个，
还有很多群众携家带口在此处休闲、纳凉，
社区也经常在此处组织各种文艺演出，参
与者众多。”由于广场沿线有一条车行道，
过往车辆不多但大多车速较快，给在此处
休闲健身的居民，尤其是儿童带来了极大
的交通安全隐患。“对此，社区居民都非常担
心。”

记者从青岛交警市南大队获悉，交警部
门考虑到三门峡社区居民较多，而附近环境

较好，可供锻炼的场所只有八大峡广场一处，
“本着安全及邻里关系考虑，对八大峡广场过
千人的居民夜间锻炼安全问题进行规划”，随
后，交警在八大峡广场周边道路设置弹性制
限行措施，通过限定车辆通行时间的形式，解
决这一交通隐患。

青岛交警强调，针对机动车实施部分时
段的禁行，并非本次新政的全部措施，警方在
与“暴走团”负责人及社区居民代表协商后，
同样对“暴走团”活动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时
间即为机动车禁行时间。

记者了解到，8月24日，交通禁令标志牌
设置的第一晚，胶州湾隧道中队民警来到八
大峡广场维护秩序，对不了解路况的司机进
行劝离。

机动车及“暴走团”错峰管理

青岛交警为“暴走团”实施道路
禁行，此举引发争议。部分法律界人
士表示，机动车限行，必须有法律授
权、依法实施，政府使用限行措施的具
体条件也应当被严格限定。在无法律
依据的情况下，让机动车为“暴走团”
让路，青岛交警这一做法，侵犯了机动
车驾驶人的权利，涉嫌滥用职权。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新年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
规定，在公路、城市道路以及允许社
会机动车通行的广场、停车场上，行
人行走的正确做法是“有人行道的，
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
路边行走”。张新年称，按照这一规
定，行人不得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
全的其他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的，甚至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青岛交警这一做法，无疑是对“暴走
团”占用城市道路行为的一种纵容，
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来说显然不妥。

对此，青岛市交警支队称，禁行
路段周围多为机关单位或写字楼，
没有商业街等设施，夜间禁行对居
民生活影响较小。此外，交警部门
在八大峡广场实地勘察结果表明，
禁行时段内，通行车辆总数为三四
十辆，总体车流量不大。

青岛交警市南大队胶州湾隧道
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出台禁行措施的依据是《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
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
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
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
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
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
会公告。”

上述工作人员称，交警部门已做
到提前公告，并对实地进行调研，因
此封路做法于法有据。 （王煜）

律师：涉嫌滥用职权
警方：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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